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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三钢闽光”）

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煤化工公司”）的资产，本次资

产收购涉及国有资产转让，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该等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2、三钢闽光与煤化工公司同受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三钢集团”）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收购完成以后，煤化工公司将不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的煤化工业务。 

 

一、交易概述 

1、三钢闽光拟以现金方式收购煤化工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存货。 

2、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收购计划后，公司将开展收购煤化工公司资产

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煤化工公司就收购事宜进行协商、谈判；聘请

资产评估机构对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工作等），在资产评估机构正式出具收购资产

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后，公司将与煤化工公司签订资产转

让协议及制备其它相关文件，上述收购事项提交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并经主管

部门批准后方才实施。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关联董事



 

陈军伟先生、曾兴富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其余五位无关联关系

董事审议通过《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

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方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三明市工业中路群工三路三钢焦化厂厂区内 

法定代表人：熊旭升 

注册资本：2,734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2,734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焦炉煤气、硫磺、粗苯、苯、甲苯（《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硫铵、建筑防水材料；销售苯、煤焦油、甲苯、硫

酸、洗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7 日）。（以上经营范

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营业期限：自 1998 年 2 月 9 日至 2028 年 2 月 8 日 

煤化工公司的股权结构为：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

钢集团”）出资 2,343 万元人民币，持有煤化工公司 85.7%的股权；福建省三明

钢联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391 万元人民币，持有煤化工公司 14.3%的股权。 

2、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目前，三钢集团持有公司股份394,620,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534,700,000

的 73.8%，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三钢集团持有煤化工公司 85.7%的股权，

也是煤化工公司的控股股东。三钢闽光与煤化工公司同受三钢集团控制，煤化工

公司是三钢闽光的关联方，本次收购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资产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煤化工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存货。上述全部固定资



 

产及存货的范围以煤化工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固定资

产及存货为准，收购资产的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的由资产评估机构正

式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收购资产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四、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必要性 

1、优化公司工艺结构的需要 

煤化工公司日常生产所使用的生产工艺上是三钢闽光炼焦工艺的延伸。三钢

闽光在收购该公司资产后，公司的焦化系统将结束有焦无化的历史，极大地优化

公司自身在焦化方面的工艺结构，有效地延长并完善公司产业链，有利于统筹公

司的生产经营组织和上下游工艺的衔接管理，有利于推进公司的节能减排，提高

公司各项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2、提高公司经营效益的需要 

三钢闽光 2010-2012 年度的净利润分别为 1.10 亿元、2.53 亿元、-2.15 亿

元，而煤化工公司最近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7,086.06 万元、6,403.06 万元、

5,795.37 万元，因此，三钢闽光在收购煤化工公司的固定资产及存货后，将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自身的经济效益，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竞争实力，促进公司

的良性循环，也有助于三钢闽光在证券市场进一步树立起良好形象，为公司做大

做强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创造良好条件。 

（二）可行性 

1、符合产业政策的要求 

三钢闽光收购煤化工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存货后，将通过资源、技术、市

场等手段，促进公司的煤化工业务稳顺发展，更好地处理煤气净化过程中产生的

副产品，进一步做好公司的清洁生产，减少环境污染，该资产收购事项符合国家

现行的产业政策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三钢闽光具备收购能力 

经审计，煤化工公司 2012 年末固定资产及存货为 4,328.23 万元；三钢闽光

2012年末总资产为87.5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7.3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8.72%。

三钢闽光完全有能力收购煤化工公司的全部固定资产及存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公司将《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公司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同意公司收购煤化工公司的资产，并同意将《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

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议案

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当依法回避表决。 

2、在公司董事会对《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进行审议表决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经审查后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收购资产将有助于公司优化工艺结构、完善产

业链、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公司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收购计划后开展收购

煤化工公司资产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煤化工公司就收购事宜进行协

商、谈判；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工作等），在资产评估机构正

式出具收购资产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后，公司将与煤化工

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及制备其它相关文件，上述收购事项提交公司有权机构审

议通过并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才实施。鉴此，我们对公司收购煤化工公司资产表

示同意。 

公司董事会在对《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进行

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军伟先生、曾兴富先生已依法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已在关

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上述收购煤化工公司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是合法有效的。 

 

六、本次资产收购的程序及审批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收购计划后，公司将开展收购煤化工公司资产的前

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与煤化工公司就收购事宜进行协商、谈判；聘请资产

评估机构对收购资产进行评估工作等），在资产评估机构正式出具收购资产的资

产评估报告并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后，公司将与煤化工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

议及制备其它相关文件，上述收购事项提交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并经主管部门

批准后方才实施。 

公司将根据本次收购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事前同意

函》；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拟收购三明市三钢煤化工有限公司资产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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